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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
T a i p e i  D i s 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 e s s  R e l e a s e 

發稿日期:106年8月17日 
聯絡人：張介欽襄閱主任檢察官 
電話：（02）23146881 

 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永豐金控公司何姓負責

人等人涉嫌違反金融控股公司法等案件，於今日偵查

終結，茲簡要說明如下： 

壹、偵查結果 

一、被告何○川、張○榜、廖○慇、陳○興、游○治、邱

○瑩、葉○生、莊○、劉○瑩、邵○龍、黃○惠、陳

○芸、吳○福、詹○翔、閔○清、張○華、黃○宗、

王○玲、陳○杉等 19 人，分別涉犯違反金融控股公

司法收受客戶不當利益、特別背信、證券交易法特別

背信、財報不實、湮滅與變造證據及刑法偽造文書、

背信等罪嫌，均提起公訴。 

二、被告李○傑、劉○誠分別涉犯違反金融控股公司法、

證券交易法等罪嫌，均依法通緝。 

三、永豐餘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疑有違法增資，另分案偵辦。 

四、被告何○川之選任辯護人等，疑有違反律師倫理規

範，另行分案辦理。 

貳、簡要之起訴犯罪事實 

一、事實概述： 

民國 95 年間，三寶集團負責人李○傑以 Star City

公司名義，與頂新集團魏○交、美商美林基金共同投

資 Link Mart公司，而控有部分位於大陸上海市 17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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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樓產權。此時，何○川以自有之 Dynabasic 公司持

有 Star City 公司股權，而開始對 1788 大樓進行投

資。於 96年至 98年間，美林基金有意退股，李○傑

即洽商何○川共同增加對 Link Mart 公司之投資；迄

99年 12月，美林基金確定退股，李○傑欲行使優先

承購權，而有高達美金 1.6億元資金需求，且時間甚

為急迫，李○傑遂與何○川共同謀議，由何○川籌措

部分資金即美金 8,000 萬元，且須於 100 年 1 月 4

日前完全到位。 

二、永豐金控 GC 等公司違法放貸予三寶集團 Giant 

Crystal公司及被告何○川收取不當利益部分： 

（一）何○川與游○治、陳○興、葉○生、莊○、邵○

龍、黃○惠及三寶集團李○傑、廖○慇、黃○宗、

王○玲等人，共同基於意圖為何○川、三寶集團

不法利益及損害永豐金控公司、永豐金租賃海外

子公司 GC公司及永豐銀行海外子公司 SPC公司之

背信等犯意聯絡，由何○川直接指示游○治或透

過陳○興間接指示葉○生、莊○、邵○龍、黃○

惠配合辦理三寶集團之資金需求，使三寶集團以

Giant Crystal 公司名義，向 GC 公司、SPC 公司

辦理美金 6,000 萬元融資，且私下與李○傑約定

必須以該次融資金額之 2 成即美金 1,200 萬元充

作何○川個人入股 Link Mart 公司之投資款，使

何○川因協助提供資金予三寶集團，得以多獲取

Link Mart 公司 3.56％股權之分配利潤。 

（二）何○川與游○治、陳○興、葉○生、莊○、邵○

龍、黃○惠及三寶集團李○傑、廖○慇、黃○宗、



3 

 

王○玲等人均明知 Giant Crystal 公司為無實際

營運之境外紙上公司，未落實評估該公司所提供

擔保品之價值，且三寶集團提供坐落於臺北市長

春路等建物第三順位抵押權之擔保值為 0，又保證

人三寶建設公司、李○傑、廖○慇本身亦有高額

負債，債權擔保顯有不足，況本件授信案額度自

美金 4,000 萬元增加至美金 6,000 萬元時，竟未

額外增提其他擔保品，且違反「永豐金租賃股份

有限公司交易管理辦法」對同一關係企業之債權

總額，不得超過公司淨值 50％之規定（GC公司淨

值為美金 3,172 萬元，三寶集團總貸款額度高達

美金 8,050 萬元），嚴重超過 GC 公司淨值，卻因

知悉何○川為 Star City 公司股東、何○川之配

偶張○如為 Star City 公司董事，1788 大樓建案

係何○川、李○傑共同投資興建，仍由 GC公司董

事會議決而放貸撥款，致生債權難以確保之損害。 

三、被告何○川等挪用永豐餘投控公司及元太科技公司各

美金 850 萬元部分： 

（一）因何○川安排自 GC等公司貸款額度僅為美金 6,000

萬元，尚不足美金 2,000 萬元部分，李○傑亦協

請由何○川負責籌措。何○川遂與邱○瑩、吳○

福、張○榜、詹○翔、閔○清、劉○誠、張○華

及三寶集團李○傑、黃○宗等人共同基於意圖為

何○川、三寶集團不法利益及損害永豐餘投控公

司、元太科技公司之背信等犯意聯絡，明知永豐

餘投控公司、元太科技公司並無投資房地產或於

上海地區租用辦公室之需求，竟偽以預付租金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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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義，先行挪用上開 2公司資產，各出資美金 850

萬元（其餘美金 300 萬元則由何○川所設立之

Epoch 公司出資），並於上開 2 公司 100 年度第 1

季合併財務報告為不實登載，足使證券投資人產

生誤信財務報告係允當忠實表達財務狀況。 

（二）嗣後渠等為掩飾前開挪用公司資金用以收購股權

之背信犯行，而以 Giant Crystal 公司發行可交

換公司債方式，使上開公司來認購。嗣於 105年 6

月 17 日前述 Giant Crystal 公司可交換公司      

債即將到期之際，因 Giant Crystal 公司無力贖

回前開可交換公司債，何○川竟指示永豐餘投控

公司、元太科技公司，無條件同意 Giant Crystal

公司將前述公司債延展至 106年 6月 20 日；復於

到期日前，再因 Giant Crystal 公司仍無法還款，

又再度展延至 106年 8月 15日，遲於 106 年 8月

11日始贖回。 

四、永豐金控 GC 公司接續違法放貸予三寶集團 J&R 公司

美金 1.77億元部分： 

（一）何○川與李○傑、廖○慇共同投資 1788大樓後，

在該大樓尚未賣出獲利之前，需支付大額之營運

週轉金及向金融機構貸款之利息。何○川為使其      

投資 1788 大樓及與李○傑協議在 1788 大樓賣出

後可以分得之利潤得以順利獲取，遂指示陳○興

繼續擔任三寶集團向 GC公司貸款之聯絡窗口，協

助三寶集團在 GC 公司之融資問題解決，而游○

治、陳○興、葉○生、莊○、劉○螢、邵○龍、

黃○惠、陳○芸及三寶集團李○傑、廖○慇、黃



5 

 

○宗、王○玲、陳○杉等人因知悉 1788大樓建案

係何○川、李○傑所共同投資興建，為持續供應

1788 大樓出售前之營運週轉金，竟與何○川承前

共同基於意圖為何○川、三寶集團不法利益及損

害永豐金控公司公司、GC 公司之犯意聯絡，均明      

知三寶集團 J&R 公司無實際營運且還款能力不

足，竟違背其對永豐金控公司公司、GC 公司所負

忠實義務，嚴重違反授信 5P原則而仍予放貸撥款。 

（二）授信相關缺失： 

1、未徵提借戶財務報表並落實徵信調查作業，違反

所訂交易業務管理手冊內規。 

2、明知 J&R公司無營業收入，惟 GC公司未查證發票

交易真實性，逕以三寶集團自行開立之發票即作

為動用額度之依據，致借款用途與資金流向不符。 

3、三寶集團未依承諾如期出售上海不動產，卻未採

債權保全措施，其中增貸 4,800 萬美元，又未依

批覆書條件向三寶集團收足補償金。   

（三）何○川等人於金管會專案檢查後，永豐金控公司

歷次董事會議上相關討論，均未據實揭露其「參

與投資 1788 大樓」及「分配利潤之事」，致永豐

金控公司董事會在資訊不完整之情況下，未能確

實討論上開貸款案之真實風險及利益歸屬，未適

時採取必要債權保全措施。 

（四）上開貸款所應支付之利息，實際上亦均由 GC公司

貸款額度中予以支應，還款能力實有重大疑慮；J

＆R 公司本金到期，GC 董事會竟於 105年 12月 29

日核准部分本金展延，又於 106 年 6 月 30 日 J&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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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部分到期本金及應收違約款項約美金 1,433

萬元到期未還，GC 公司（臨時）董事會竟於當日

又核准再展延至 106年 9月 20日，重大暴險高達

美金 1.34億元，致永豐金控公司長年受有債權無

法確保之損害。 

五、妨礙主管機關檢查或司法調查而變造、湮滅證據部分： 

（一）被告詹○翔、張○榜部分： 

      詹○翔、張○榜明知 100 年 6 月 16 日由張○榜所

簽擬之由永豐餘投控公司以美金 850 萬元投資

Giant Crystal 公司可交換公司債之簽呈上，除呈

給「董事長邱」外，亦有呈給「董事長何」之字樣，

且該簽呈確實曾經何○川於簽呈上簽署「SC」予以

核決，竟為粉飾前揭以不實租用 1788 大樓名義挪

用之款項，而於 105 年 12 月臺灣證券交易所（下

稱證交所）對永豐餘控股公司為行政檢查前，故意

隱匿該交易係由何○川實際決策之事實，由詹○翔

指示張○榜以立可帶塗銷其所擬具上揭簽呈上簽

核單位「董事長何」之字樣後，影印該簽呈交付證

交所而行使之，足以妨礙主管機關檢查之正確性。 

（二）被告廖○慇部分： 

      廖○慇明知何○川參與投資 1788 大樓，且何○川

個人因提供資金與三寶集團，得以獲取 Link Mart

公司 3.56％股權之分配利潤，而涉有違反金融控

股公司法背信等罪嫌，竟基於妨礙司法調查之犯

意，於 106年 6月 16日上午 10時許，法務部調查

局調查官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執行搜索三

寶建設公司辦公處所時，向調查官要求檢視稍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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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住處已遭查扣之扣押物編號：L-1「廖○慇文件

資料」，並藉機撕毀何○川投資 1788 大樓股權利潤

分配文件右上角載有：「黃副呈報何董、廖○慇、

2013.10.8」當中「2013.10.8」日期部分，並將該

紙片藏匿在該公司沙發椅夾縫中，足以妨礙司法機

關調查之正確性。 

參、所犯法條 

一、永豐金控 GC 公司等違法放貸予三寶集團 Giant 

Crystal公司及被告何○川收取不當利益部分： 

（一）何○川違反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17 條第 4 項之不得

向交易對象收受不當利益，涉犯同法第 59 條之罪

嫌。 

（二）被告何○川、游○治、陳○興、廖○慇及黃○宗等

人係共同涉犯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57條第 2項、第 1

項後段之特別背信罪嫌、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2      

項、第 1項第 3款之特別背信罪嫌及修正前刑法第

342條之背信罪嫌。 

（三）被告葉○生、莊○、邵○龍、黃○惠及王○玲等人

係共犯修正前刑法第 342 條之背信罪嫌。 

  二、被告何○川等挪用永豐餘投控公司、元太科技公司各

美金 850 萬元部分： 

（一）被告何○川、邱○瑩、張○榜、吳○福、詹○翔、

閔○清、張○華及黃○宗等 8人係共同涉犯證券交

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3款之特別背信罪嫌。 

（二）被告何○川、邱○瑩、吳○福及張○華等人共同違

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項「發行人依本法規定

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，其內容不



8 

 

得有虛偽或隱匿情事」之規定，而共同涉犯同法第

171條第 1項第 1款財報不實罪嫌。 

（三）被告邱○瑩、張○榜、吳○福及張○華等人所為，

係犯刑法第 215條之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嫌。 

三、永豐金租賃公司子公司 GC 公司接續違法放貸予三寶

集團 J&R 公司部分： 

  （一）被告何○川、游○治、陳○興、廖○慇及黃○宗等

人係共同涉犯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57條第 2項、第 1

項前段之特別背信罪嫌、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

項第 3款之特別背信罪嫌及刑法第 342條第 1項之

背信罪嫌。 

（二）被告葉○生、莊○、劉○螢、邵○龍、黃○惠、陳

○芸、王○玲及陳○杉等人係共同涉犯刑法第 342

條第 1項之背信罪嫌。 

  四、妨礙主管機關檢查或司法調查而變造、湮滅證據部分： 

      被告詹○翔、張○榜、廖○慇等人所為，係涉犯證券

交易法第 174條第 1項第 9款之意圖妨礙主管機關檢      

查或司法機關調查，而變造、湮滅、隱匿有關紀錄、

文件罪嫌。    

肆、沒收及求刑 

一、被告何○川身為永豐餘集團實際負責人，旗下統領永

豐金控公司、永豐餘投控公司暨旗下子公司等公開上

市、上櫃公司，掌握社會大眾交付之鉅額資金，理應

嚴守相關規範，為永豐餘集團所有股東謀求最大利

益，竟為貪圖私利，與李○傑勾結營私，挪用公司資

金作為 1788 大樓之投資款項，並收取 GC公司放貸款

項美金 6,000萬元之兩成，即美金 1,200萬元之不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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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，倘投資有成即由其私人獲取利益，若投資失敗

則由社會大眾承擔損失，將公開上市、上櫃公司之資

產充作其私人金庫，以為資金操作之用，對永豐金控

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股東欺瞞私下與李○傑約定入股

及投資分潤之情事，違法放貸予三寶集團 J&R公司最

高曾達美金 1.77億元 (目前未償餘額為美金 1.34億

元)，將資金風險全盤轉嫁予社會大眾承擔，嚴重破

壞社會經濟秩序及影響金融企業之正常發展，所犯情

節至為重大。又被告何○川於犯後全盤否認犯行，甚

於羈押禁見期間，仍不斷透過律師在看守所內違法傳

遞文件，並透過律師傳話，指示下屬對外轉達「政治

操作」之說詞，企圖混淆視聽，影響司法之公正性，

此有證人即永豐金控公司法遵處副處長廖○興之結

證與扣案筆記本在卷可稽，顯見其犯後毫無悔意，請

從重量處有期徒刑 12年，併科罰金 3億 6,000萬元，

以示懲戒。另被告何○川之不法所得美金 1,200萬元

部分，請依刑法第 38條之 1第 1項規定，宣告沒收。 

二、被告游○治身為永豐金控公司董事兼永豐金租賃公司

董事長，亦掌握社會大眾交付之鉅額資金，竟對於其

自身之職業道德及社會責任毫無自覺，自甘擔任被告

何○川之橡皮圖章，對於被告何○川牟取私利之違法

指示言聽計從，恣意將公司資金放任由被告何○川與

李○傑投資大陸地區房地產使用，將放貸風險全盤轉

嫁予社會大眾承擔，危害社會金融秩序甚鉅，且於犯

後猶未見悔意，對於被告何○川之指示內容避重就

輕，或辯以不知情或無印象云云，毫無金融專業經理

人之素養，建請從重量處有期徒刑 10 年，併科罰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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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000萬元，以正視聽。 

三、被告陳○興身為被告何○川之特助，並身兼永豐銀行

總督導及永豐金租賃公司、SPC 公司董事等職務，亦

屬位高權重，自始至終受被告何○川之指示執行違法

放貸相關事宜，參與程度至深，對於被告何○川牟取

私利之犯罪情節更知之甚詳，然於犯後對於案情避重

就輕，未見有何悔悟之意，建請從重量處有期徒刑 10

年，併科罰金 2,500萬元，以儆效尤。 

四、被告黃○宗為三寶集團財務主管，被告張○榜為永豐

餘投控公司土地開發部經理，其等雖然分別受李○

傑、被告何○川之指示，負責規劃並執行投資 1788

大樓資金取得及違法分配利潤之事，惟請審酌其等犯

後均勇於坦承犯行，於偵查中積極供述與案情有重要

關係之待證事項及其他共犯之犯罪事證，有助於偵查

機關追查本案不法犯行，就被告黃○宗部分，請依證

人保護法第 14 條、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5 項、金

融控股公司法第 57 條之 2 等規定減輕其刑，並      

為緩刑之宣告；被告張○榜部分，建請依證券交易法

第 171條第 5項之規定減輕其刑，並為緩刑之宣告。 

五、被告陳○杉為三寶集團基層財務人員，涉案情節較

輕，於偵查中坦承犯行，犯後態度良好，建請依證券

交易法第 171條第 5項規定減輕其刑，並予以緩刑宣

告，以勵自新。 


